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廣東省生態環境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gdee.gd.gov.cn/ggtz3126/content/post_3901182.html )

附錄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征求

《关于开展“十四五”大气主要污染物减排奖补工作的通知》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完善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使用工作，激励各地市有效利用财政相关资金，推进氮

氧化物（ NOx）和挥发性有机物（ VOCs）协同减排，扶持企业纾困解难，激发治污内生动力，

切实减少臭氧污染，持续改善环境空气质量，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

行）》（粤府〔 2018〕 120 号）及《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管理细则》（粤环函〔 2019〕 

1135 号），我厅组织有关单位编制了《关于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奖补工作的通知》。现公

开征求意见，请于 2022 年 4 月 9 日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反馈我厅。

联系人：省生态环境厅大气处 许技科 陶雁斌

电话： 020-87532485，邮箱： xujike@gdee.gd.gov.cn。

附件：关于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资金奖补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2022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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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十四五”大气主要污染物减排奖补工作
的通知

为全面落实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总要求，聚焦细颗粒（ PM2.5）

和臭氧（ O3）协同控制，加快推进氮氧化物（ NOx）和挥发性有

机物（ VOCs）协同减排，有效减少臭氧污染，持续改善全省环

境空气质量，根据《广东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试行）》

（粤府〔 2018〕 120 号）及《广东省省级生态环境专项资金管理

细则》（粤环函〔 2019〕 1135 号），现将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奖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补范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要求，实施以 NOx 和 VOCs 减排为基础的大气环境治理和管

理能力建设。主要包括 VOCs 污染治理、工业锅炉、工业炉窑污

染治理、移动源污染治理、大气环境监管和污染物排放监测监管

能力建设、污染物减排量核算以及相关技术支撑等工作。

二、奖补方式

按照“先拨付、后清算”，工程减排奖补、监管减排奖补、

空气质量改善奖补相叠加的方式实施奖补政策。其中工程减排奖

补资金必须全额落实到当地具有减排量的对应工程治理类项目，

监管减排奖补和空气质量改善奖补可用于符合奖补范围的大气环

境管理能力建设和污染防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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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奖补标准

为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区分三个档次对各地级以上市实

施差异化奖补。其中，广州、深圳市适用第一档次，珠海、佛山、

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珠三角其他地市适用第二档次，

粤东西北地市适用第三档次。

（一）工程减排奖补标准。

第一档：省级资金暂不安排工程减排奖补。

第二档：每吨 NOx 减排量补贴 1 万元，每吨 VOCs 减排量补

贴 2.5 万元。

第三档：每吨 NOx 减排量补贴 2 万元，每吨 VOCs 减排量补

贴 5 万元。

（二）监管减排奖补标准。

根据各地市获取年度工程减排奖补总金额，原则上按 1:1 给

予监管减排奖补。广州、深圳市每年分别安排 100 万元减排量核

算补贴。

（三）空气质量改善奖补标准。

改善幅度奖补：对年度空气质量指数（ AQI）达标率改善幅

度连续两年加和平均值全省排名第 1 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1500

万元省级资金奖励，对于全省排名第 2 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1000

万元省级资金奖励，对于全省排名第 3 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500

万元省级资金奖励。（连续两年加和平均值的算法示例：某市 2021

年 AQI 达标率同比 2020 年变化 A 个百分点， 2020 年同比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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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变化 B 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加和平均值为 A 与 B 的算术平均

值。）

完成目标奖补：对完成省下达年度空气质量指数（ AQI）达

标率目标的城市每个奖励 100 万元，超额完成指标的城市将再度

给予适当奖励资金。

四、资金拨付 

2022 至 2024 年每年 10 月上旬前，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部

门会同财政应汇总本地区当年度（截止当年 9 月底。当年 10 至 

12 月份情况汇总到下年度） NOx 和 VOCs 减排任务量、奖补资金

使用等情况，填写年度 VOCs 与 NOx 减排量及奖补金额汇总表和

结算清单（附件 3、 4）（待广东省固定污染源监管系统优化升级

后，将当地企业 NOx 和 VOCs 减排量核算有关正式资料如实填报

至系统），提出下一年度奖补资金需求，报省生态环境厅、财政

厅审核。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参考 “十四五 ”国家拟下达我

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根据各地级以上市下一年度 NOx

和 VOCs 减排预估任务量、上一年度空气质量改善改善状况，结

合当地项目储备、往年资金绩效以及减排措施落实等情况，安排

下一年度奖补资金。 2026 年上半年，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

对“十四五”期间奖补资金进行清算。

五、资金使用管理

（一）统筹谋划奖补资金使用。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财

政部门要根据本地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以落实 NOx 和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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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任务为基础，统筹谋划大气污染治理和管理能力建设，及时

做好奖补资金预算细化分配、市级项目库建设、项目实施与考评、

信息公开等工作，严格落实资金使用范围，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每年制定本地市关于工程减排、监管减排、空气质量改善奖

补资金使用计划，印发后及时报省生态环境厅。规范保存企业 

NOx 和 VOCs 减排量核算有关正式资料 6 年以上（范本见附件 1、 

2）。

（二）切实做好奖补资金清算。按照《关于指导大气污染治

理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 》（粤环办〔 2021〕 92 号）相关通知要

求，“十四五”期间， 2021 至 2022 年工程减排奖补和空气质量

改善奖补资金原则上于 2022 年下半年完成，清算资金来源以当年

下达的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为主； 2023 至 2025 年奖补资金原

则上在上一年年底前安排； 2026 年统一开展清算。针对没有完成 

NOx 和 VOCs 减排任务量的地区，省生态环境厅会同财政厅在进

行 2026 年奖补资金清算时，视情况统一进行奖补资金扣减。

（三）加强奖补资金使用监管。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对 NOx 和 VOCs 减排任务量、资金用途的真实性和符合性负

责，并对资金使用后续跟踪、监督管理、绩效评价、政府审计等

负责。省生态环境厅会同财政厅每年对各地级以上市奖补资助使

用情况进行抽查，督促年度工程减排任务完成不理想、经费使用

范围不符合要求等问题突出的城市及时做好整改工作，并视情收

回年度部分奖补资金、压减下一年度奖补资金。对于当年工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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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超额完成的城市，下一年度奖补资金给予重点弥补。

奖补资金使用应纳入各地市项目库管理，地市负责项目库建

设和实施，为经费使用和审计负责。获得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

的地市，省级奖补资金给予适当倾斜。工程减排奖补政策实行奖

补资金总额控制，按照奖补资金总额内“先减先补、资金用完为

止”的原则执行，鼓励各地市提前完成工程减排措施，尽快改善

辖区内环境空气质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附件： 1． 20 年 市企业 NOx 减排量核算表（范本） 

2． 20 年 市企业 VOCs 减排量核算表（范本） 

3． 20 年 市 NOx 与 VOCs 减排量及奖补金额汇总表 

4． 20 年 市 NOx 与 VOCs 减排量及奖补金额结算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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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 年 市企业 NOx 减排量核算表（范本）

行政区编码
行政区
名称

企业名称
排污许可证编码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业
类型编码

所属行业
类型 

NOx 减排
能力（吨）

完成时间 

(年月） 

NOx 实
际减排量 

(吨 )

环评审批
文号

工业 Nox 深度
治理算法

具体治理措施
现有产能规模
（万单位产品）

现有产能
计量单位

改造产能规模
（万单位产品） 

增设烟气再循环系统，

440823000000
广东省 .
湛江市 .
遂溪县

广东国投生物
能源有限公司 

914408231947812035 C1511 
C1511 酒
精制造 

50.40000 
2021 年 1

月
采用浓度法计

算减排量

对现有 SNCR 系统的
尿素溶液喷枪数量、位
置、喷嘴形式进行优

化，加大喷射泵出力。

续上表

行政区编码
行政区名

称
企业名称

改造产能
计量单位

产污系数
（千克 /单
位产品）

改造前风量
（立方米 /

小时）

改造后风
量（立方
米 /小时）

改造前 

NOx 浓
度（毫克 /
立方米）

改造前 

NOx 去
除效率

改造后 

NOx 浓
度（毫克 

/立方米）

改造前
运行时
间（小
时）

改造后
运行时
间（小
时）

改造后 

NOx 去
除效率 

NOx 实
际减排

量（吨） 

440823000000
广东省 .
湛江市 .
遂溪县

广东国投生物
能源有限公司 

48000 48000 200 50 7000 7000

备注：相关数据及支撑材料应备有环境部门和有关企业盖章，以备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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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 年 市企业 VOCs 减排量核算表（范本）

行政区名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所属行业
类型编码

所属行业
类型

减排措施
减排车间
或生产线

减排措施
完成时间

减排措施投资
总额（万元） 

VOCs去除量
计算方法

改造前对应车
间 /生产线废气

收集方式

改造前对应车
间 /生产线治理

设施情况

改造前单套治理
设施处理风量（立

方米 /小时）

改造前废气治
理设施 VOCs

去除效率
《广东省工

广东省 .XX
市 .XX 县

广东 XX 家具
制造有限公司 

91440823194781 
2035 

C2110
木质家具
制造业

喷漆工序新建一套水喷淋 +活
性炭吸附 /脱附 +催化氧化设
施替代原有的水喷淋 +UV 光

解 +活性炭吸附设施。

喷漆车间 
2022 年 1

月 
200

业源挥发性
有机物减排
量核算方法

（试行）》规

单层密闭正压 

1 套水喷淋 +UV
光解 +活性炭吸

附 

20000 25%

定的监测法

续上表

行政区名称 企业名称
改造后对应车间 

/生产线废气收
集方式

改造后对应车间 

/生产线治理设
施情况

改造后单套治理
设施处理风量（立

方米 /小时）

改造后废气治理设
施 VOCs 去除效率

改造前对应车间 /
生产线 VOCs 排

放量（吨）

改造后对应车间 /
生产线 VOCs 排

放量（吨） 

VOCs 实际减
排量（吨）

广东省 .XX
市 .XX 县

广东 XX 家具
制造有限公司

单层密闭正压 

1 套水喷淋 +活性
炭吸附 /脱附 +催

化氧化 

25000 80%

备注：相关数据及支撑材料应备有环境部门和有关企业盖章，以备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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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 年 市 NOx 与 VOCs 减排量及奖补金额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地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

地市（区） 主要污染物 总减排量（吨） 总补贴金额（万元） 

NOx 
VOCs
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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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 年 市 NOx 与 VOCs 减排量及奖补金额结算清单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统一社
会信用
代码

行业
类别

实施减排措施后
污染物排放量（吨 /年）

减排措
施完成
时间

减排措施
投资总额
（万元）

获得中央大气
污染治理资金

（万元）

污染物减排量
（吨 /年） 总减排

量（吨）

省级资金
补贴金额
（万元） NOx VOCs NOx VO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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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单位（盖章）： ； 地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 填表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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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先拨付、后清算”，工程减排奖补、监管减排奖补、空气质量改善奖补相叠加的方式实施奖补政策。其中工程减排奖补资金必须全额落实到当地具有减排量的对应工程治理类项目，监管减排奖补和空气质量改善奖补可用于符合奖补范围的大气环境管理能力建设和污染防治项目。
	三、奖补标准

	Figure
	为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区分三个档次对各地级以上市实施差异化奖补。其中，广州、深圳市适用第一档次，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等珠三角其他地市适用第二档次，粤东西北地市适用第三档次。
	（一）工程减排奖补标准。第一档：省级资金暂不安排工程减排奖补。第二档：每吨 NOx减排量补贴 1万元，每吨 VOCs减排量补
	贴 2.5万元。第三档：每吨 NOx减排量补贴 2万元，每吨 VOCs减排量补
	贴 5万元。（二）监管减排奖补标准。根据各地市获取年度工程减排奖补总金额，原则上按 1:1给
	予监管减排奖补。广州、深圳市每年分别安排 100万元减排量核
	算补贴。（三）空气质量改善奖补标准。改善幅度奖补：对年度空气质量指数（ AQI）达标率改善幅
	度连续两年加和平均值全省排名第 1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1500万元省级资金奖励，对于全省排名第 2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1000万元省级资金奖励，对于全省排名第 3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500万元省级资金奖励。（连续两年加和平均值的算法示例：某市 2021年 AQI达标率同比 2020年变化 A个百分点， 2020年同比 2019 
	度连续两年加和平均值全省排名第 1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1500万元省级资金奖励，对于全省排名第 2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1000万元省级资金奖励，对于全省排名第 3名的地级以上市给予 500万元省级资金奖励。（连续两年加和平均值的算法示例：某市 2021年 AQI达标率同比 2020年变化 A个百分点， 2020年同比 2019 
	年变化 B个百分点，连续两年加和平均值为 A与 B的算术平均值。）

	Figure
	完成目标奖补：对完成省下达年度空气质量指数（ AQI）达标率目标的城市每个奖励 100万元，超额完成指标的城市将再度给予适当奖励资金。
	四、资金拨付 
	2022至 2024年每年 10月上旬前，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财政应汇总本地区当年度（截止当年 9月底。当年 10至 12月份情况汇总到下年度） NOx和 VOCs减排任务量、奖补资金使用等情况，填写年度 VOCs与 NOx减排量及奖补金额汇总表和结算清单（附件 3、 4）（待广东省固定污染源监管系统优化升级后，将当地企业 NOx和 VOCs减排量核算有关正式资料如实填报至系统），提出下一年度奖补资金需求，报省生态环境厅、财政厅审核。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参考 “十四五 ”国家拟下达我省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根据各地级以上市下一年度 NOx和 VOCs减排预估任务量、上一年度空气质量改善改善状况，结合当地项目储备、往年资金绩效以及减排措施落实等情况，安排下一年度奖补资金。 2026年上半年，省生态环境厅会同省财政厅对“十四五”期间奖补资金进行清算。
	五、资金使用管理
	（一）统筹谋划奖补资金使用。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财政部门要根据本地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以落实 NOx和 VOCs 
	（一）统筹谋划奖补资金使用。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财政部门要根据本地环境空气质量改善需求，以落实 NOx和 VOCs 
	减排任务为基础，统筹谋划大气污染治理和管理能力建设，及时做好奖补资金预算细化分配、市级项目库建设、项目实施与考评、信息公开等工作，严格落实资金使用范围，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每年制定本地市关于工程减排、监管减排、空气质量改善奖补资金使用计划，印发后及时报省生态环境厅。规范保存企业 NOx和 VOCs减排量核算有关正式资料 6年以上（范本见附件 1、 2）。

	Figure
	（二）切实做好奖补资金清算。按照《关于指导大气污染治理项目入库工作的通知》（粤环办〔 2021〕 92号）相关通知要求，“十四五”期间， 2021至 2022年工程减排奖补和空气质量改善奖补资金原则上于 2022年下半年完成，清算资金来源以当年下达的省级大气污染防治资金为主； 2023至 2025年奖补资金原则上在上一年年底前安排； 2026年统一开展清算。针对没有完成 NOx和 VOCs减排任务量的地区，省生态环境厅会同财政厅在进行 2026年奖补资金清算时，视情况统一进行奖补资金扣减。
	（三）加强奖补资金使用监管。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 NOx和 VOCs减排任务量、资金用途的真实性和符合性负责，并对资金使用后续跟踪、监督管理、绩效评价、政府审计等负责。省生态环境厅会同财政厅每年对各地级以上市奖补资助使用情况进行抽查，督促年度工程减排任务完成不理想、经费使用范围不符合要求等问题突出的城市及时做好整改工作，并视情收回年度部分奖补资金、压减下一年度奖补资金。对于当年工程减
	（三）加强奖补资金使用监管。各地级以上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 NOx和 VOCs减排任务量、资金用途的真实性和符合性负责，并对资金使用后续跟踪、监督管理、绩效评价、政府审计等负责。省生态环境厅会同财政厅每年对各地级以上市奖补资助使用情况进行抽查，督促年度工程减排任务完成不理想、经费使用范围不符合要求等问题突出的城市及时做好整改工作，并视情收回年度部分奖补资金、压减下一年度奖补资金。对于当年工程减
	排超额完成的城市，下一年度奖补资金给予重点弥补。

	Figure
	奖补资金使用应纳入各地市项目库管理，地市负责项目库建设和实施，为经费使用和审计负责。获得中央大气污染防治资金的地市，省级奖补资金给予适当倾斜。工程减排奖补政策实行奖补资金总额控制，按照奖补资金总额内“先减先补、资金用完为止”的原则执行，鼓励各地市提前完成工程减排措施，尽快改善辖区内环境空气质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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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附件 1 
	20年市企业 NOx减排量核算表（范本）
	行政区编码
	行政区编码
	行政区编码
	行政区名称
	企业名称
	排污许可证编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业类型编码
	所属行业类型 
	NOx减排能力（吨）
	完成时间 (年月） 
	NOx实际减排量 (吨 )
	环评审批文号
	工业 Nox深度治理算法
	具体治理措施
	现有产能规模（万单位产品）
	现有产能计量单位
	改造产能规模（万单位产品） 

	TR
	增设烟气再循环系统，

	440823000000
	440823000000
	广东省 .湛江市 .遂溪县
	广东国投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914408231947812035 
	C1511 
	C1511酒精制造 
	50.40000 
	2021年 1月
	采用浓度法计算减排量
	对现有 SNCR系统的尿素溶液喷枪数量、位置、喷嘴形式进行优

	TR
	化，加大喷射泵出力。


	续上表
	行政区编码
	行政区编码
	行政区编码
	行政区名称
	企业名称
	改造产能计量单位
	产污系数（千克 /单位产品）
	改造前风量（立方米 /小时）
	改造后风量（立方米 /小时）
	改造前 NOx浓度（毫克 /立方米）
	改造前 NOx去除效率
	改造后 NOx浓度（毫克 /立方米）
	改造前运行时间（小时）
	改造后运行时间（小时）
	改造后 NOx去除效率 
	NOx实际减排量（吨） 

	440823000000
	440823000000
	广东省 .湛江市 .遂溪县
	广东国投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48000 
	48000 
	200 
	50 
	7000 
	7000


	备注：相关数据及支撑材料应备有环境部门和有关企业盖章，以备审计。
	Figure
	附件 2 
	20年市企业 VOCs减排量核算表（范本）
	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名称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所属行业类型编码
	所属行业类型
	减排措施
	减排车间或生产线
	减排措施完成时间
	减排措施投资总额（万元） 
	VOCs去除量计算方法
	改造前对应车间 /生产线废气收集方式
	改造前对应车间 /生产线治理设施情况
	改造前单套治理设施处理风量（立方米 /小时）
	改造前废气治理设施 VOCs去除效率

	TR
	《广东省工

	广东省 .XX市 .XX县
	广东省 .XX市 .XX县
	广东 XX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91440823194781 2035 
	C2110
	木质家具制造业
	喷漆工序新建一套水喷淋 +活性炭吸附 /脱附 +催化氧化设施替代原有的水喷淋 +UV光解 +活性炭吸附设施。
	喷漆车间 
	2022年 1月 
	200
	业源挥发性有机物减排量核算方法（试行）》规
	单层密闭正压 
	1套水喷淋 +UV光解 +活性炭吸附 
	20000 
	25%

	TR
	定的监测法


	续上表
	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名称
	行政区名称
	企业名称
	改造后对应车间 /生产线废气收集方式
	改造后对应车间 /生产线治理设施情况
	改造后单套治理设施处理风量（立方米 /小时）
	改造后废气治理设施 VOCs去除效率
	改造前对应车间 /生产线 VOCs排放量（吨）
	改造后对应车间 /生产线 VOCs排放量（吨） 
	VOCs实际减排量（吨）

	广东省 .XX市 .XX县
	广东省 .XX市 .XX县
	广东 XX家具制造有限公司
	单层密闭正压 
	1套水喷淋 +活性炭吸附 /脱附 +催化氧化 
	25000 
	80%


	备注：相关数据及支撑材料应备有环境部门和有关企业盖章，以备审计
	Figure
	附件 3 20年市 NOx与 VOCs减排量及奖补金额汇总表填报单位（盖章）：；地区：填表人：；联系电话：；填表日期：。
	地市（区）
	地市（区）
	地市（区）
	主要污染物
	总减排量（吨）
	总补贴金额（万元） 

	TR
	NOx 

	VOCs
	VOCs

	小计
	小计


	Figure
	附件 4 
	20年市 NOx与 VOCs减排量及奖补金额结算清单
	序号
	序号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行业类别
	实施减排措施后污染物排放量（吨 /年）
	减排措施完成时间
	减排措施投资总额（万元）
	获得中央大气污染治理资金（万元）
	污染物减排量（吨 /年）
	总减排量（吨）
	省级资金补贴金额（万元） 

	NOx 
	NOx 
	VOCs 
	NOx 
	VOCs 


	Figure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单位（盖章）：
	；
	地区：

	填表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







